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中兴通讯”或“本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年度报告

摘要及业绩公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登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深圳巨

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中兴通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ｔｅ．ｃｏｍ．ｃｎ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

２０１０

年度报

告全文。

１．２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本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

１．３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年度报告，副董事长雷凡培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委托董事长

侯为贵先生行使表决权。

１．４

中兴通讯及其附属公司（「本集团」）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年度财务报告已由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５

本公司董事长侯为贵先生、财务总监韦在胜先生和会计机构负责人石春茂先生声明：保证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中财务报

告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中兴通讯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６３

（

Ａ

股

）

７６３

（

Ｈ

股

）

债券简称

（

代码

）

中兴债

１

（

１１５００３

） ———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和办公地址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香港主要营业地址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１５

号置地广场告罗士打大厦

８

楼

公司国际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ｚｔｅ．ｃｏｍ．ｃｎ

电子信箱

ｆｅｎｇｊｉａｎｘｉｏｎｇ＠ｚｔｅ．ｃｏｍ．ｃｎ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公司授权代表 董事会秘书

／

公司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史立荣

、

冯健雄 冯健雄 徐宇龙

、

李菲

联系地址 中国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电话

＋８６ ７５５ ２６７７０２８２

传真

＋８６ ７５５ ２６７７０２８６

电子信箱

ｆｅｎｇｊｉａｎｘｉｏｎｇ＠ｚｔｅ．ｃｏｍ．ｃｎ

３

、会计数据和业务数据摘要

３．１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总收入

７０

，

２６３．９ ６０

，

２７２．６ １６．５８％ ４４

，

２９３．４

利润总额

４

，

３６０．２ ３

，

３２４．７ ３１．１５％ ２

，

２６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３

，

２５０．２ ２

，

４５８．１ ３２．２２％ １

，

６６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２

，

７３２．９ ２

，

３３８．５ １６．８７％ １

，

５４８．１

经营活动产 生的 现 金 流

量净额

９４１．９ ３

，

７２９．３

（

７４．７４％

）

３

，

６４７．９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０８

年末

总资产

８４

，

１５２．４ ６８

，

３４２．３ ２３．１３％ ５０

，

８６５．９

归属于上市 公司 股 东 的

所有者权益

２３

，

０９３．９ １６

，

８２５．３ ３７．２６％ １４

，

２４９．５

股本

（

百万股

）

注

２

，

８６６．７ １

，

８３１．３ ５６．５４％ １

，

３４３．３

注：本报告期公司实施了

Ｈ

股配售增发、

＂

中兴

ＺＸＣ１＂

认股权证行权以及

２００９

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的总股本数由

１

，

８３１

，

３３６

，

２１５

股增加至

２

，

８６６

，

７３１

，

６８４

股。详情请见本报告“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３．２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８

年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注

１ １．１７ ０．９３ ２５．８１％ ０．６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注

２ １．１５ ０．９０ ２７．７８％ ０．６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９９ ０．８９ １１．２４％ ０．５９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４．０７ １４．６１

下降

０．５４

百分点

１１．６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５．３２ １５．８３

下降

０．５１

百分点

１２．３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全面摊薄净资

产收益率

（

％

）

１１．８３ １３．９０

下降

２．０７

百分点

１０．８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

１２．８８ １５．０６

下降

２．１８

百分点

１１．５２

每 股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

元

／

股

）

注

３

０．３４ １．４２

下降

７６．０６

百分点

１．３９

项目名称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０８

年末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每 股 净 资 产

（

元

／

股

）

注

３

８．２４ ６．３７ ２９．３６ ５．４４

注

１

：本报告期公司实施了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对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进行了

重述；本报告期基本每股收益以期末总股本数扣除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６２

，

４０７

，

１８６

股后的加权平均普通股股本计算。

注

２

：由于部分尚未解锁的本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标的股票额度分别在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及

２００８

年同期形成稀释

性潜在普通股

６１

，

８６４

，

４０８

股、

６９

，

７３７

，

５２３

股和

４６

，

７５３

，

７４７

股，稀释每股收益在基本每股收益基础上考虑该因素进行计算，

并对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同期稀释每股收益按照公司实施

２００９

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进行了重述。

注

３

：

２０１０

年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以期末总股本数扣除尚未解锁

的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

６２

，

４０７

，

１８６

股后的股数计算，并对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０８

年同期指标按公司实施

２００９

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方案进行了重述。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营业外收入

２５９．３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８３．６

投资收益

４４７．０

其他项目

５０．３

减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４．１

其他营业外支出

２０７．４

所得税影响

９１．３

合计

５１７．４

３．３

境内外会计准则差异

□

适用

√

不适用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本集团

２０１０

年净利润和于

２０１０

年末净资产数据完全一致。

４

、股本变动及股东情况

４．１

本年度股份变动情况表（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注

１

、

注

２

送

股

公 积 金 转 股

注

３

其他注

４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２

，

４５９

，

４５８ ３．９６％ － － ２３

，

１７０

，

２５４ －２８

，

７１１

，

２４０ －５

，

５４０

，

９８６ ６６

，

９１８

，

４７２ ２．３４％

１

、

国家持股

－ － － － － － － － －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 － － － － － － － －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６６

，

８９９

，

１９７ ３．６５％ － － ２０

，

８７３

，

３８７ －２７

，

６３０

，

８７３ －６

，

７５７

，

４８６ ６０

，

１４１

，

７１１ ２．１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 － － － － － － －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６６

，

８９９

，

１９７ ３．６５％ － － ２０

，

８７３

，

３８７ －２７

，

６３０

，

８７３ －６

，

７５７

，

４８６ ６０

，

１４１

，

７１１ ２．１０％

４

、

外资持股

－ － － － － － － － －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 － － － － － － － －

境外自然人持股

－ － － － － － － － －

５

、

高管股份

５

，

５６０

，

２６１ ０．３１％ － － ２

，

２９６

，

８６７ －１

，

０８０

，

３６７ １

，

２１６

，

５００ ６

，

７７６

，

７６１ ０．２４％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７５８

，

８７６

，

７５７ ９６．０４％ ７９

，

８１８

，

２４１ － ９３２

，

４０６

，

９７４ ２８

，

７１１

，

２４０ １

，

０４０

，

９３６

，

４５５ ２

，

７９９

，

８１３

，

２１２ ９７．６６％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４６７

，

４０１

，

８６５ ８０．１２％ ２１

，

５２３

，

４４１ － ７５７

，

５２２

，

１２８ ２８

，

７１１

，

２４０ ８０７

，

７５６

，

８０９ ２

，

２７５

，

１５８

，

６７４ ７９．３６％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 － － － － － － － －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

Ｈ

股

）

２９１

，

４７４

，

８９２ １５．９２％ ５８

，

２９４

，

８００ － １７４

，

８８４

，

８４６ － ２３３

，

１７９

，

６４６ ５２４

，

６５４

，

５３８ １８．３０％

４

、

其他

－ － － － － － － － －

三

、

股份总数

１

，

８３１

，

３３６

，

２１５ １００％ ７９

，

８１８

，

２４１ － ９５５

，

５７７

，

２２８ － １

，

０３５

，

３９５

，

４６９ ２

，

８６６

，

７３１

，

６８４ １００．００％

注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完成根据一般性授权的

Ｈ

股新股配售，

５８

，

２９４

，

８００

股

Ｈ

股发行上市。

注

２

：公司“中兴

ＺＸＣ１

”认股权证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行权，行权结束后公司增加

２１

，

５２３

，

４４１

股人民币普

通股。

注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完成

Ｈ

股新股配售及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２

日“中兴

ＺＸＣ１

”认股权证行权后的总股本

１

，

９１１

，

１５４

，

４５６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具体情况请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发布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二

○○

九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的提示性公告》。

注

４

：（

１

）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完成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授予的标的股票第二次解除限售共计

２６

，

４５２

，

０９４

股，

具体情况请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４

日发布的《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授予的标的股票第二次解除限售完成公告》。

（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完成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次授予的标的股票第一次解除限售共计

２

，

５２０

，

９５７

股，具体情况

请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发布的《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第二次授予的标的股票第一次解除限售完成公告》（

３

）按照

境内相关规定，对离任或新任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份进行锁定。

４．２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年初限售股数

本年解除限售股

数

本年增加限售股

数注

３

年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 除 限 售 日

期

侯为贵

４９４

，

７７９ － ２４７

，

３９０ ７４２

，

１６９

高管限售股 注

１

陈杰

３２０

，

７４２ ４５

，

５００ １３７

，

６２１ ４１２

，

８６３

高管限售股及

股权激励限售股

注

１

、

注

２

殷一民

２６３

，

６８０ － １３１

，

８４０ ３９５

，

５２０

高管限售股 注

１

倪勤

３０９

，

１１７ ４５

，

５００ １３１

，

８０８ ３９５

，

４２５

高管限售股及

股权激励限售股

注

１

、

注

２

徐慧俊

３４２

，

２２５ ８１

，

９００ １３０

，

１６３ ３９０

，

４８８

高管限售股及

股权激励限售股

注

１

、

注

２

赵先明

３４２

，

２２５ ８１

，

９００ １３０

，

１６２ ３９０

，

４８７

高管限售股及

股权激励限售股

注

１

、

注

２

曾学忠

３０２

，

２５０ ６８

，

２５０ １１７

，

０００ ３５１

，

０００

高管限售股及

股权激励限售股

注

１

、

注

２

武增奇

２９２

，

５００ ６８

，

２５０ １１２

，

１２５ ３３６

，

３７５

高管限售股及

股权激励限售股

注

１

、

注

２

庞胜清

２８７

，

９１８ ６８

，

２５０ １０９

，

８３４ ３２９

，

５０２

高管限售股及

股权激励限售股

注

１

、

注

２

樊庆峰

２９２

，

５００ ７３

，

１２５ １０９

，

６８７ ３２９

，

０６２

高管限售股及

股权激励限售股

注

１

、

注

２

其他

６９

，

２１１

，

５２２ ２８

，

１８８

，

６２９ ２１

，

８２２

，

６８８ ６２

，

８４５

，

５８１

高管限售股及

股权激励限售股

注

１

、

注

２

合计

７２

，

４５９

，

４５８ ２８

，

７２１

，

３０４ ２３

，

１８０

，

３１８ ６６

，

９１８

，

４７２ － －

注

１

：根据境内有关规定，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每年可通过证券交易所出售所持股份的

２５％

。

注

２

：根据《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５

日修订稿）》的相关规定解除限售。

注

３

：限售股份增加是由于本报告期实施了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及按照境内相关规定对

离任或新任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份进行锁定。

４．３

股东情况

４．３．１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总数 共有股东

９９

，

６４０

户

，

其中

：

Ａ

股股东

９９

，

２７６

户

，

Ｈ

股股东

３６４

户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

股

）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１

、

深圳市中兴 新通讯设 备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兴新

”）

国有股东

３２．４５％ ９３０

，

３２１

，

６２０ ０

无

２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外资股东

１８．２７％ ５２３

，

６８２

，

１７４ ０

未知

３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其他

１．２８％ ３６

，

６０７

，

２７７ ０

未知

４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１８％ ３３

，

９６６

，

０４０ ０

未知

５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１２％ ３２

，

１８７

，

４１５ ０

未知

６

、

湖南南天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

１．０９％ ３１

，

２０８

，

８４１ ０

未知

７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深

其他

０．８３％ ２３

，

７３４

，

４０６ ０

未知

８

、

兴业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５％ ２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未知

９

、

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０．７３％ ２０

，

９９９

，

９０９ ０

未知

１０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６８％ １９

，

５４２

，

５０３ ０

未知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１

、

中兴新

９３０

，

３２１

，

６２０ Ａ

股

２

、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５２３

，

６８２

，

１７４ Ｈ

股

３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

ＦＨ００２

深

３６

，

６０７

，

２７７ Ａ

股

４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３

，

９６６

，

０４０ Ａ

股

５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２

，

１８７

，

４１５ Ａ

股

６

、

湖南南天集团有限公司

３１

，

２０８

，

８４１ Ａ

股

７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深

２３

，

７３４

，

４０６ Ａ

股

８

、

兴业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Ａ

股

９

、

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

，

９９９

，

９０９ Ａ

股

１０

、

易方达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

，

５４２

，

５０３ Ａ

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

１

、

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

，

第

３

名股东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

第

７

名股东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

通保险产品

－００５Ｌ－ＣＴ００１

深为同一基金管理人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

第

９

名股东易方达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第

１０

名股东易方达

深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为同一基金管理人

———

易方达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２

、

中兴新与上表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

３

、

除上述情况外

，

本公司未知其他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他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

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股东名称 约定持股期限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参与配售新股约定持股期限的

说明

无 无

４．３．２

报告期末持股

５％

以上的原非流通股东持有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情况

股东名称

本年度初所持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数量

（

股

）

本年度增减变动数

量

（

股

）

变动原因

本年度末持有的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数

（

股

）

中兴新

６２０

，

２１４

，

４１３ ３１０

，

１０７

，

２０７

注

９３０

，

３２１

，

６２０

注：报告期内，中兴新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变动的原因为公司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有关情况请详见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公告》。

４．４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介绍

４．４．１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４．２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介绍

公司控股股东名称：中兴新

法定代表人：谢伟良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

２９

日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程控交换机机柜、电话机及其零配件、电子产品；进出口业务；废水、废气、噪声的治理、技术服务，环保

设备的研究及技术开发；生产烟气连续监测系统。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兴新是由西安微电子、深圳航天广宇工业（集团）公司（“航天广宇”）、中兴维先通三方股东合资组

建，其分别持有中兴新

３４％

、

１７％

和

４９％

的股权。中兴新现有董事

９

名，其中西安微电子推荐

３

名，航天广宇推荐

２

名，中兴维

先通推荐

４

名，分别占中兴新董事会的

３３．３３％

、

２２．２２％

及

４４．４５％

。因此，无论在股权比例上或是在公司治理结构上，中兴新

的任何股东均无法控制本公司的财务及经营决策，故本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实际控制人通过信托或其他资产

管理方式控制公司的情况。该三个股东情况如下：

西安微电子隶属中国航天电子技术研究院，属于国有大型科研事业单位，成立于

１９６５

年，法定代表人为张俊超，开办

资金人民币

１９

，

８５３

万元。是国内唯一集半导体集成电路、混合集成电路、计算机研发生产于一体并相互配套的专业化研究

所。

航天广宇隶属航天科工深圳（集团）有限公司，属于国有独资企业，成立于

１９８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法定代表人谢伟良，注册资

本人民币

１

，

７９５

万元。经营范围为航天技术产品，机械、电器产品，仪器仪表，电子产品，塑料制品，化工制品，起重运输产

品，五金家具，建筑材料，磁性材料，粉末冶金，国产汽车（小轿车除外），纺织原料，化纤原料，服装，纺织品，仓储。（进出口

业务按有关规定办理）。进出口业务（按深贸进［

２０００

］

５０

号文资格证书规定办）。

中兴维先通是一家民营企业，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法定代表人侯为贵，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开

发、生产通讯传输、配套设备、计算机及周边设备。

下图为如上单位与本公司之间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产权关系图：

５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５．１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股票的变动、年度报酬等情况

姓名 职务

性

别

年

龄

任期起

始日期

任期终

止日期

年初持股

数

年末持股

数

变 动

原因

报告期

内从公

司领取

的报酬

总额

（

万元

）

（

税前

）

授予的股权激励股票情况

（

Ａ

股限制性股票

）

是否在

股东单

位或其

他关联

单位领

取报酬

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

数量

（

股

）

报告期

新授予

限制性

股票数

量

（

股

）

限制性

股票的

授予价

格

（

除

权前

）

（

元

）

期末持有

限制性股

票数量

侯为贵 董事长 男

６９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６５９

，

７０６ ９８９

，

５６０

注

１ １２９．４ ０ ０ ３０．０５ ０

否

王宗银注

３

副董事长 男

６６ ３ ／ ２００７ ３ ／ ２０１０ １８

，

２００ ２７

，

３００

注

１ １．７ ２７

，

３００ ０ ３０．０５ １２

，

２８５

是

雷凡培 副董事长 男

４８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０ ０ － ７．５ ０ ０ ３０．０５ ０

是

谢伟良 副董事长 男

５５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１８

，

２００ ２７

，

３００

注

１ １０．０ ２７

，

３００ ０ ３０．０５ １２

，

２８５

是

张俊超 董事 男

５７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１８

，

２００ ２７

，

３００

注

１ １０．０ ２７

，

３００ ０ ３０．０５ １２

，

２８５

是

李居平注

３

董事 男

５５ ３ ／ ２００７ ３ ／ ２０１０ １８

，

２００ ２７

，

３００

注

１ １．７ ２７

，

３００ ０ ３０．０５ １２

，

２８５

是

王占臣 董事 男

５８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０ ０ － ８．３ ０ ０ ３０．０５ ０

是

董联波 董事 男

５４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１８

，

２００ ２７

，

３００

注

１ １０．０ ２７

，

３００ ０ ３０．０５ １２

，

２８５

是

史立荣 董事

、

总裁 男

４７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２００

，

２８３ ３００

，

４２５

注

１ ２４１．８ ０ ０ ３０．０５ ０

否

殷一民 执行董事 男

４７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３５１

，

５７４ ５２７

，

３６１

注

１ ９２．９ ０ ０ ３０．０５ ０

否

何士友

董事

、

执行副

总裁

男

４４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１９１

，

６３３ ２８７

，

４５０

注

１ １７１．８ ０ ０ ３０．０５ ０

否

糜正琨注

３

独立董事 男

６５ ３ ／ ２００７ ３ ／ ２０１０ ０ ５

，

０００

注

２ １．７ ０ ０ ３０．０５ ０

否

李劲注

３

独立董事 男

４３ ３ ／ ２００７ ６ ／ ２０１０ ０ ０ － ４．４ ０ ０ ３０．０５ ０

否

曲晓辉 独立董事 女

５６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０ ０ － １２．０ ０ ０ ３０．０５ ０

否

魏炜 独立董事 男

４５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０ ０ － １２．０ ０ ０ ３０．０５ ０

否

陈乃蔚 独立董事 男

５３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０ ０ － １２．０ ０ ０ ３０．０５ ０

否

谈振辉 独立董事 男

６６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０ ０ － １０．３ ０ ０ ３０．０５ ０

否

石义德 独立董事 男

５１ ６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０ ０ － ７．６ ０ ０ ３０．０５ ０

否

张太峰 监事会主席 男

６９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２２１

，

４５８ ３３２

，

１８７

注

１ １２９．４ ０ ０ ３０．０５ ０

否

王网喜注

３

监事 男

４４ ３ ／ ２００７ ３ ／ ２０１０ ０ ０ － ６８．５ ０ ０ ３０．０５ ０

否

何雪梅 监事 女

４０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０ ０ － ５３．９ ０ ０ ３０．０５ ０

否

赵新宇注

４

监事 男

３２ ３ ／ ２０１０ ６ ／ ２０１０ ２１

，

２５８ ３１

，

８８７

注

１

、

２ ４５．６ ３９

，

８５８ ０ ３０．０５ １７

，

９３７

否

周会东 监事 男

３５ ６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２６

，

７５４ ４０

，

１３１

注

１ ５９．０ ４０

，

１３１ ０ ３０．０５ １８

，

０５８

否

屈德乾注

３

监事 男

４９ ３ ／ ２００７ ３ ／ ２０１０ １８

，

２３６ ２７

，

３５４

注

１ ０ ０ ０ ３０．０５ ０

是

王雁 监事 女

４６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０ ０ － ０ ０ ０ ３０．０５ ０

是

许维艳 监事 女

４８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５

，

１１０ ７

，

６６６

注

１ ７３．８ ０ ０ ３０．０５ ０

是

韦在胜

执行副总裁

、

财务总监

男

４８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２１５

，

２３３ ３２２

，

８５０

注

１ １７０．１ ０ ０ ３０．０５ ０

否

谢大雄 执行副总裁 男

４７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２８９

，

６０７ ４１４

，

４１０

注

１

、

２ １４３．９ ２７３

，

０００ ０ ３０．０５ １２２

，

８５０

否

田文果 执行副总裁 男

４２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２０６

，

８７７ ２３３

，

３１６

注

１

、

２ １４０．６ ２７３

，

０００ ０ ３０．０５ １２２

，

８５０

否

邱未召 执行副总裁 男

４７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１８２

，

０００ ２７３

，

０００

注

１ １５２．７ ２７３

，

０００ ０ ３０．０５ １２２

，

８５０

否

樊庆峰 执行副总裁 男

４２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２９２

，

５００ ３６３

，

７５０

注

１

、

２ １６２．０ ４０９

，

５００ ０ ３０．０５ １８４

，

２７５

否

陈杰 高级副总裁 女

５２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３６６

，

９９０ ５５０

，

４８５

注

１ １７８．９ ２７３

，

０００ ０ ３０．０５ １２２

，

８５０

否

赵先明 高级副总裁 男

４４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３４７

，

１００ ３９３

，

１５０

注

１

、

２ １０４．５ ４９１

，

４００ ０ ３０．０５ ２２１

，

１３０

否

庞胜清 高级副总裁 男

４２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２９２

，

８９１ ３２９

，

５０２

注

１

、

２ １５５．３ ４０９

，

５００ ０ ３０．０５ １８４

，

２７５

否

曾学忠 高级副总裁 男

３７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３１２

，

０００ ３６８

，

０００

注

１

、

２ １３６．１ ４０９

，

５００ ０ ３０．０５ １８４

，

２７５

否

徐慧俊 高级副总裁 男

３７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３４７

，

１００ ４０８

，

１２１

注

１

、

２ １２０．３ ４９１

，

４００ ０ ３０．０５ ２２１

，

１３０

否

叶卫民 高级副总裁 男

４４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２５６

，

５２４ ３８４

，

７８６

注

１ １２０．４ ２７３

，

０００ ０ ３０．０５ １２２

，

８５０

否

倪勤 高级副总裁 男

５１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３５１

，

４８９ ５２７

，

２３３

注

１ １０４．８ ２７３

，

０００ ０ ３０．０５ １２２

，

８５０

否

武增奇 高级副总裁 男

４６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２９９

，

０００ ３３６

，

３７５

注

１

、

２ １５９．１ ４０９

，

５００ ０ ３０．０５ １８４

，

２７５

否

朱进云 高级副总裁 男

３９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２５３

，

７０８ ３０４

，

４５０

注

１

、

２ １４３．７ ３８０

，

５６２ ０ ３０．０５ １７１

，

２５２

否

张任军 高级副总裁 男

４２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０ ０ － ８５．７ ０ ０ ３０．０５ ０

否

冯健雄 董事会秘书 男

３７ ３ ／ ２０１０ ３ ／ ２０１３ １９５

，

０００ ２６２

，

５００

注

１

、

２ ８６．４ ２７３

，

０００ ０ ３０．０５ １２２

，

８５０

否

合计

－－ － － － － ５

，

９９５

，

０３１ ８

，

１５７

，

４４９ － ３

，

３３９．８ ５

，

１２８

，

８５１ ０ － ２

，

３０７

，

９８２ －

注

１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即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每

１０

股派发人

民币

３

元现金（含税），董事、监事及高管持股数量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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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董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公司全体

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下

简称“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在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１４

名，实到董事

１３

名，委托他人出席的董事

１

名（副董

事长雷凡培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委托董事长侯为贵先生行使表决权）。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兴

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二

○

一

○

年年度报告全文》以及《公司二

○

一

○

年年度报告摘要和业绩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二

○

一

○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同意将此报告提交公司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二

○

一

○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并同意将此报告提交公司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公司二

○

一

○

年年度财务报告》，并同意将此报告提交公司二

○

一

○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公司二

○

一

○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并同意将此报告提交公司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公司二

○

一

○

年度坏账核销的议案》的决议，决议主要内容如下：

同意公司对无法收回的

４

笔共计人民币

１９６

，

５５０

元应收账款进行核销。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以前年度已对本次核销应收账款

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本次核销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公司二

○

一

○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二

○

一

○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决议内容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计算出来的经审计净利润为人民币

３２３

，

０８８

千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２

，

１００

，

７５３

千元，则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２

，

４２３

，

８４１

千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

３２

，

３０９

千元、扣除上年度实际派发股

利与拟派股利

７

，

９３６

千元差额后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２

，

３８３

，

５９６

千元。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按香港财务报告准则计算出来的经审计净利润为人民币

３０２

，

８９９

千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２

，

０９２

，

３４１

千元，则可供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２

，

３９５

，

２４０

千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人民币

３２

，

３０９

千元、扣除上年度实际派发股

利与拟派股利

７

，

９３６

千元差额后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

２

，

３５４

，

９９５

千元。

根据国家财政部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可分配利润为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香港财务报告准则计算出来的较低

者，即可分配利润为

２

，

３５４

，

９９５

千元。

公司董事会建议公司二

○

一

○

年度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

１

、二

○

一

○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总股本减去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

Ａ

股股东股权登记日（以下简称“利

润分配股权登记日”）尚未解除锁定的股权激励标的股票数，每

１０

股派发人民币

３

元现金（含税）。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已登

记的股权激励计划标的股票中尚有

６２

，

４０７

，

１８６

股仍未予解锁。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尚未解锁的标的股票

不享有现金分红权”，如公司已登记的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授予的标的股票第三次解锁（以下简称“第三次解锁”）于利润

分配股权登记日前未完成， 可享有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预案现金分红权的股份数为

２

，

８０４

，

３２４

，

４９８

股， 公司以此为基数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第三次解锁于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前完成，按照股权激励计划最多可解锁的股份数为第一次

授予的标的股票的

４５％

，即

５１

，

６８０

，

４１６

股，这部分解除锁定的股票将享有现金分红权；

２

、二

○

一

○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总股本

２

，

８６６

，

７３１

，

６８４

股为基数，共计转增股本为

５７３

，

３４６

，

３３６

股。公司若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过程中出现零碎

股份，零碎股份将按照公司股票上市地交易所和结算公司相关规则处理，该等处理可能导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实

施后的实际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总金额和转股总数量与前述预计数量存在细微差异。

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二

○

一

○

年度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具体事宜，授权董事会依据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实施情况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以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及反映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的新

股本结构，办理注册资本变更所需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审议通过《公司审计委员会关于境内外审计机构二

○

一

○

年度公司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逐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确定境内外审计机构二

○

一

○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１

、确定境内审计机构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二

○

一

○

年度的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含审计相关的交通、住宿、

餐饮及通讯等费用）。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确定境外审计机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二

○

一

○

年度的审计费用为港币

５１８

万元（含审计相关的交通、住宿、餐饮及

通讯等费用）。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逐项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聘任二

○

一一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的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二

○

一

○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决议内容如下：

１

、同意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二

○

一一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并提请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根据审计具体情况确定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二

○

一一年度的审计费用。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同意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二

○

一一年度境外审计机构，并提请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

审计具体情况确定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二

○

一一年度的审计费用。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一、逐项审议并通过《公司二

○

一一年上半年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拟向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情况如下表，该批综合授信额度尚须授信银行的批准。

授信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综合授信额度主要内容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分行

２３０

亿元人民币 贷款

、

承兑汇票

、

贴现

、

保函

、

信用证

、

保理

、

贸易融资等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分行

８０

亿元人民币 贷款

、

承兑汇票

、

贴现

、

保函

、

信用证

、

保理

、

贸易融资等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分行

６０

亿元人民币 贷款

、

承兑汇票

、

贴现

、

保函

、

信用证

、

保理

、

贸易融资等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３０

亿人民币 贷款

、

承兑汇票

、

贴现

、

保函

、

信用证

、

保理

、

贸易融资等

人民币授信额度合计

４００

亿元人民币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分行

４５

亿美元 贷款

、

承兑汇票

、

贴现

、

保函

、

信用证

、

保理

、

贸易融资等

汇丰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１．７

亿美元 贷款

、

承兑汇票

、

贴现

、

保函

、

信用证

、

保理

、

贸易融资等

法国兴业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

广州分行

０．４

亿美元 贷款

、

贴现

、

保函

、

信用证等

美国银行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０．２

亿美元 贷款

、

贴现

、

保函

、

信用证等

美元授信额度合计

４７．３

亿美元

注：综合授信额度是授信银行根据对公司的评估情况而给予公司在其操作业务的最高限额。公司在该额度项下根据

生产经营的实际需求，并履行公司内部和银行要求的相应审批程序后具体操作各项业务品种。同时上述综合授信额度为

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的金额，最终确定的金额以银行同意的金额为准。

前述除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和拟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以

外的每项决议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起至（

１

）下一笔新的授信额度得到批复前，或（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较早之日有效。除非额

外需求，今后公司将不再出具针对单笔融资业务申请的董事会决议。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侯为贵先生或侯为贵先

生授权的有权签字人签署与前述综合授信相关的所有授信协议、融资协议和其他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

前述公司拟分别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的

２３０

亿人民币、

４５

亿美金的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尚需提交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董事会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可以在不超

过前述综合授信额度以及股东大会决议所规定期限的范围内依据公司需要或与银行的协商结果调整授信额度的具体内

容和具体授信期限， 授权董事会以及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人士与银行协商并签署与前述综合授信相关的所有授信协议、融

资协议和其他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办理与该等协议相关的其他事宜。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申请二

○

一一年衍生品投资额度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１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授权公司针对美元风险敞口进行不超过

８

亿美元额度的保值型衍生品投资（此额度在授权

有效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本次授权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本公司下年度股东年度大会结束或股东大会修改

或撤销本次授权时二者较早日期止。

２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授权公司针对欧元风险敞口进行不超过

１．５

亿欧元额度的保值型衍生品投资（此额度在授

权有效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本次授权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本公司下年度股东年度大会结束或股东大会修

改或撤销本次授权时二者较早日期止。

３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授权公司进行不超过等值

１０

亿美元额度的固定收益型衍生品（此额度在授权有效期限内可

循环使用）。 本次授权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本公司下年度股东年度大会结束或股东大会修改或撤销本次授

权时二者较早日期止。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魏炜先生、陈乃蔚先生、谈振辉先生及石义德先生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国际业务的持续发展，外汇收入不断增长，为降低外汇业务的汇率波动风险，通过合理的金

融衍生工具锁定汇兑成本，有利于增强公司财务稳定性，提高公司竞争力。公司已为衍生品业务进行了严格的内部评估，

建立了相应的监管机制。我们认为公司开展的衍生品业务与日常经营需求紧密相关，风险可控，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

上述衍生品投资的基本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关于申请二

○

一一年衍生品投资额度的公告》。

十三、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在南京市雨花台区投资研发基地项目及拟签订投资协议书的议案》，决议内容如下：

１

、同意公司在南京市雨花台区投资兴建“中兴通讯（南京）三区研发基地”项目；

２

、同意授权法定代表人侯为贵先生或侯为贵先生授权的有权签字人就“中兴通讯（南京）三区研发基地”项目签署相

关法律合同及文件；

３

、同意授权法定代表人侯为贵先生或侯为贵先生授权的有权签字人根据投资协议书就“中兴通讯（南京）三区研发基

地”项目的土地使用权付款方式与南京市雨花台区政府进一步协商并确定具体事宜及签署相关补充协议；

４

、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事项。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投资的基本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对外投资公告》。

十四、审议通过《公司二

○

一

○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二

○

一

○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五、审议通过《公司二

○

一

○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二

○

一

○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十六、审议通过《公司二

○

一一年度内控建设计划及实施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七、审议并通过《公司申请二

○

一一年度一般性授权的议案》，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决议如下：

１

、在依照下列条件的前提下，授予董事会于有关期间无条件及一般权力，单独或同时分配发行及处理本公司内资股

及境外上市外资股（下称“

Ｈ

股”）的额外股份（包括可转换为公司内资股及

／

或

Ｈ

股股份的证券），以及就上述事项作出或授

予要约、协议或购买权：

（

１

）除董事会可于有关期间（定义见下文）内作出或授予要约、协议或购买权，而该要约、协议或购买权可能需要在有

关期间结束后进行或行使外，该授权不得超越有关期间；

（

２

）董事会批准分配及发行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分配及发行（不论依据购买权或其它方式）的内资股及

Ｈ

股的股本

面值总额（以下简称“发行额”）各自不得超过于股东大会通过本决议案的日期本公司已发行的内资股及

Ｈ

股的股本总面

值的

２０％

，但董事会批准的（

ｉ

）供股或（

ｉｉ

）本公司不时采纳以授予或发行予本公司及

／

或其任何附属公司之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

／

或雇员之股份或购买本公司股份之权利之任何购买权计划或类似安排而发行之股份不包括在前述发行额之

中；及

（

３

）董事会仅在符合（不时修订的）中国公司法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及

／

或其它有关的中国政府机关批准的情况下方会行使上述权力；

２

、就本决议案而言：

“有关期间”指由本决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最早之日期止的期间：

（

１

）在本决议案通过后，本公司下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

（

２

）在本决议案通过后十二个月届满之日；或

（

３

）于股东大会上通过本公司特别决议案以撤消或更改本决议案所授予

之权力之日；及

“供股”指根据向本公司所有股东（任何居住于法律上不容许本公司向该股东提出该等要约的股东除外）及（在适当的

情况下）有资格获该要约的本公司之其它股本证券持有人发出的要约，按其现时所持有的股份或其它股本证券的比例（唯

无须顾及碎股权利）分配及发行本公司的股份或其它将会或可能需要进行股份分配及发行的证券；

３

、董事会决定根据本决议案第

１

段决议发行股份的前提下，授权董事会批准、签订、作出、促使签订及作出所有其认为

与发行该等新股有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契约和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发行的时间及地点，拟发行新股的类别及数目，

股份的定价方式及

／

或发行价（包括价格范围），向有关机构提出所有必要的申请，订立包销协议（或任何其它协议），厘定

所得款项的用途，及于中国、香港及其它有关机关作出必要的备案及注册，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本决议案第

１

段发行股份而

实际增加的股本向中国有关机构登记增加的注册资本）；及

４

、授权董事会对本公司章程做出其认为合适的修改，以增加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及反映本公司在进行本决议案第

１

段

中预期的分配发行本公司股份后，本公司的新股本结构。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有关条款的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具体

决议如下：

批准依法修改《公司章程》第十章第一百六十条的相关内容，具体如下：

第十章 第一百六十条

原条款：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

（十九）批准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金额不满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百分之十的对外投资；以及公司主营业务以

外的、金额不满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百分之五的对外投资；

……

公司决定第一款第（十七）项规定的对外担保事项时，应遵循以下规定：

……

现修改为：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

（十九）批准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金额不满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百分之十的对外投资；以及公司主营业务

以外的、金额不满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百分之五的对外投资；

……

公司决定第一款第（十七）项规定的对外担保事项时，应遵循以下规定：

……

公司根据第一款第（十九）项进行的对外投资包括证券投资及衍生品投资，其中董事会可自行决定的衍生品投资种

类包括基础资产为利率、汇率、货币，或者上述基础资产组合，实质为期权、远期、互换等产品或上述产品的组合。公司进

行证券投资及衍生品投资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九、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召开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星期二）在公司深圳总部四楼大会议室召开公司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

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公司关于召开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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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支撑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或“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公司拟在南京市雨花台区投资兴建

“中兴通讯（南京）三区研发基地”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并拟在近期与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雨花台

区政府”）签订投资协议书。该投资协议的签订不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及审批程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在南京市雨花台区投资研发基地项

目及拟签订投资协议书的议案》。

按照《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一百六十条“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十九） 批准与公司主营

业务相关的、金额不满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百分之十的对外投资；以及公司主营业务以外的、金额不满公司最近经

审计的净资产百分之五的对外投资”，本项目投资总额预计

１６０

亿元人民币，超过董事会的审批权限，因此本项目及投资

协议须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二、投资协议另一方的基本情况

１

、名称：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府

２

、法定（授权）代表：张一新

３

、住所：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南路

２

号。

南京雨花台区位于南京市区西南部，是金陵的“南大门”，是南京都市发展的地理中心，是南京主城东进南延的重要

发展区域，规划和利用土地总面积约

８０

平方公里。

三、本项目的基本情况

随着中兴通讯业务的发展，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公司计划在南京雨花台区建设以研发为主，涵盖培训、外包服

务于一身的综合性研发基地，总建筑面积约

１５０

万平方米，拟投资总额

１６０

亿元人民币（其中基建投资

６０

亿元人民币），项

目建设工期预计

１０

年，公司将利用自有资源完成该项目的投资。经过投资估算，该项目将为本公司带来良好的投资回

报。

四、投资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１

、南京雨花台区人民政府同意公司在南京市雨花台区软件谷内投资建设“中兴通讯（南京）三区研发基地”项目，并

为公司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２

、“中兴通讯（南京）三区研发基地”项目计划投资

１６０

亿元，其中基建投资总额

６０

亿元人民币，总用地面积

２０００

亩。

３

、本次投资拟出让地块的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出让价格以挂牌拍卖结果为准。

４

、投资协议书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中兴通讯股东大会批准后即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项目，本公司将较好的缓解南京研发中心后续发展较大的用地压力，为本公司业务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创

造良好的经济效益。

本项目的计划和建设周期等为初步计划，按照《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项目还需经股

东大会审议。该项目的具体实施还须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立项、审批及须按照国家法律程序获取项目建设用地，故本项

目的项目论证、审批、获取土地、建设施工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公司将根据本项目实质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拟与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府签订的投资协议书；

２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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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申请二

○

一一年衍生品投资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审计委员会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申请

２０１１

年衍生品投资额度的议案》，并同

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２．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申请

２０１１

年衍生品投资额度的议案》，与会董事充分

讨论了上述议案，知悉公司拟进行的衍生品投资的产品种类、操作流程、风险管理流程及其与公司日常经营的相关性，

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３．

公司投资的衍生品包括固定收益型和保值型两种衍生品。固定收益型衍生品投资以公司外汇付款为基础，投资金

额和公司现金流相匹配；保值型衍生品投资以正常的进出口业务为背景，投资金额和投资期限与收付款预期相匹配。公

司禁止从事任何投机套利行为。衍生品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包括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履约风险和其它风险。

一、 衍生品投资履行合法表决程序的说明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为降低国际业务的外汇风险，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在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授权额度内进行了衍生品投资并有效降低了外汇波动对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因以上授权即将到期，为保证

外汇风险控制策略继续实施，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拟申请针对美元风险敞口进行不超过

８

亿美元额度的保值型衍生品投资，针

对欧元风险敞口进行不超过

１．５

亿欧元额度的保值型衍生品投资，并进行不超过等值

１０

亿美元额度的固定收益型衍生品

投资，上述申请额度在授权有效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

２０１１

年衍生品投资额度的议案》，该

议案还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批，公司董事会拟将该议案提交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予以审议。公司

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陈乃蔚先生、魏炜先生、谈振辉先生、石义德先生审议了此项议案，并就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五位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开展的衍生品业务与日常经营需求紧密相关，风险可控，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

该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事项，不需履行关联交易表决程序。

二、 衍生品投资品种

公司投资的衍生品包括固定收益型和保值型两种类型衍生品投资。其中，固定收益型衍生品投资指公司基于特定

时间窗口存在的不同币种间利率市场机会，和不同货币市场上的汇率报价差异，利用金融机构提供的一揽子金融产品

开展的到期收益确定的衍生品投资，该类投资主要涉及外汇远期合约和外币应付款押汇合约；保值型衍生品投资指公

司为减少实际经营活动中汇率波动带来的对公司资产、负债和盈利水平变动影响，利用金融机构提供的外汇产品开展

的以保值为目的的衍生品投资业务。该类业务主要涉及外汇远期、结构性远期，并辅之以外汇掉期和外汇期权。

三、 衍生品投资的主要条款

１

、合约期限：不超过一年

２

、交易对手：银行类金融机构

３

、流动性安排：固定收益型衍生品投资以公司外汇付款为基础，投资金额和公司现金流相匹配；保值型衍生品投资

以正常的进出口业务为背景，投资金额和投资期限与收付款预期相匹配。

４

、其他条款：衍生品投资主要使用公司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公司无需提供保证金，到期采用本金交割或差额交割

的方式。

四、 开展衍生品投资的必要性

公司开展的衍生品投资业务与日常经营需求紧密相关。公司目前存在大量以外币计价的原材料和设备进口业务，

为管理进口付汇业务的汇率波动风险，通过固定收益型衍生品投资降低汇兑损失，提高公司竞争力。另一方面，随着公

司外汇收入的不断增长，收入与支出币种的不匹配致使以美元和欧元为主的外汇风险敞口不断扩大，为防范汇率波动

对公司利润和股东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公司需进行保值型衍生品投资，以减少外汇风险敞口。

五、 衍生品投资的管理情况

１．

公司已制定《衍生品投资风险控制及信息披露制度》和《衍生品投资管理办法》，对公司进行衍生品投资的风险控

制、审议程序、后续管理等进行明确规定，以有效规范衍生品投资行为，控制衍生品投资风险。

２．

公司成立了由财务总监负责的投资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公司衍生品投资事务。投资工作小组配备投资决策、业务

操作等专业人员拟定衍生品投资计划并在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予以执行。

３．

公司投资工作小组成员已充分理解衍生品投资的特点和潜在风险，严格执行衍生品投资的业务操作和风险管理

制度。

六、 衍生品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

市场风险。固定收益型衍生品投资到期收益确定，投资存续期内由于境内外远期报价差异而可能出现账面重估

损益，此部分损益属于浮动盈亏，不影响该类衍生品投资最终收益；保值型衍生品投资约定的交易汇率与到期日实际汇

率的差异产生实际损益；在保值型衍生品的存续期内，每一会计期间将产生重估损益，至到期日重估损益的累计值等于

实际损益。

２．

流动性风险。固定收益型衍生品以进口付汇业务为基础，实质未占用可用资金，流动性风险较小；保值型衍生品以

公司外汇收支预算为依据，与实际外汇收支相匹配，以保证在交割时拥有足额资金供清算，对公司流动性资产影响较

小。

３．

履约风险。公司衍生品投资交易对手均为信用良好且与公司已建立长期业务往来的银行，基本不存在履约风险。

４．

其它风险。在开展业务时，如操作人员未按规定程序进行衍生品投资操作或未充分理解衍生品信息，将带来操作

风险；如交易合同条款的不明确，将可能面临法律风险。

七、 衍生品投资风险管理策略

１．

公司开展的衍生品投资以减少汇率波动对公司影响为目的，禁止从事任何投机套利行为；公司衍生品投资额不得

超过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的授权额度上限；公司不得进行带有杠杆的衍生品投资。

２．

公司投资工作小组在衍生品投资前需进行衍生品投资风险分析，并拟定投资方案（包括投资品种、期限、金额、交

易银行等）和可行性分析报告提交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予以风险审核，最终经财务总监审批。

３．

公司衍生品投资合约由投资工作小组提交财务总监审批后予以执行。

４．

公司与交易银行签订条款准确清晰的合约，严格执行风险管理制度，以防范法律风险。

５．

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跟踪衍生品公开市场价格或公允价值变动，及时评估已投资衍生品的风险敞口变化情况，并

定期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如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示投资工作小组执行应急措施。

６．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定期对衍生品投资进行合规性审计。

八、 衍生品投资公允价值分析

公司开展的衍生品交易主要为针对美元和欧元的外汇交易，市场透明度大，成交活跃，成交价格和当日结算单价能

充分反映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公司按照银行、路透系统等定价服务机构提供或获得的价格厘定。

九、 衍生品投资会计核算政策及后续披露

１．

公司开展的衍生品投资会计核算方法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确定。

２．

当公司已投资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减值与用于风险对冲的资产（如有）价值变动加总，导致合计亏损或浮动亏损金

额超过

１０００

万人民币时，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将向董事会报告；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

时，公司将以临

时公告及时披露。

３．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对已经开展的衍生品投资相关信息予以披露。

十、 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曲晓辉女士、陈乃蔚先生、魏炜先生、谈振辉先生、石义德先生审议了公司开展衍生品投资事项，就该

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鉴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国际业务的持续发展，外汇收入不断增长，为降低外汇业务的汇率波动风险，通过合理的

金融衍生工具锁定汇兑成本，有利于增强公司财务稳定性，提高公司竞争力。公司已为衍生品业务进行了严格的内部评

估，建立了相应的监管机制。我们认为公司开展的衍生品业务与日常经营需求紧密相关，风险可控，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Ａ／Ｈ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８

债券代码：

１１５００３

债券简称：中兴债

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兹通告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公司董

事会决定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现将本次会议有关情况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本次会议的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时。

（二）召开地点

本次会议的召开地点为公司深圳总部四楼大会议室。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Ａ

座四楼

电话：

＋８６

（

７５５

）

２６７７０２８２

（三）召集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四）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的召开方式。

（五）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星期五）下午

３

点整深圳证券交易所

Ａ

股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中兴通讯”（

００００６３

）所有股东（以下简称“内资股股东”）（因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为星期六，该登记日的

在册内资股股东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在册内资股股东相同）；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星期五）下午

４

点整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Ｈ

股交易结束后名列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

公司

Ｈ

股股东登记册的

Ｈ

股持有人（以下简称“

Ｈ

股股东”）（因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为星期六，该登记日的在册

Ｈ

股股东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在册

Ｈ

股股东相同）；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４

、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代表及董事会邀请的嘉宾。

（六）

Ｈ

股暂停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日期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星期一）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星期一）止（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理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手

续。

Ｈ

股股东，如欲获派末期股息以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须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下午

４

：

３０

前将过户文件连同有关之股票

交回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

楼

１７１２－１６

铺。内资股股东的派息股权

登记日、股利派发办法和时间另行公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将审议以下议案：

普通决议案

１

、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二

○

一

○

年度财务报告；

２

、公司二

○

一

○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二

○

一

○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公司二

○

一

○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５

、公司二

○

一

○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６

、公司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６．１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

２３０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批准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

２３０

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上述综合授信额度为公司拟

向银行申请的金额，最终确定的金额以银行同意的金额为准。

批准授权董事会可以在不超过前述

２３０

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以及决议期限的范围内依据公司需要或与银行的

协商结果调整授信额度的具体内容和具体授信期限，授权董事会以及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人士与银行协商并签署与前述

综合授信相关的所有授信协议、融资协议和其他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办理与该等协议相关的其他事宜。

此决议自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

１

）下一笔新的授信额度得到批复前，或（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较早之日前，对在此期限和额度内单笔融资业务的申请都有效。除非额外需求，今后公司将不再出具针对该额度内不超

过该额度金额的单笔融资业务申请的董事会决议。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侯为贵先生或侯为贵先生授权的有权签字

人签署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

６．２

公司拟向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

４５

亿美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批准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

４５

亿美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上述综合授信额度为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的金

额，最终确定的金额以银行同意的金额为准。

批准授权董事会可以在不超过前述

４５

亿美元综合授信额度以及决议期限的范围内依据公司需要或与银行的协商

结果调整授信额度的具体内容和具体授信期限，授权董事会以及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人士与银行协商并签署与前述综合

授信相关的所有授信协议、融资协议和其他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办理与该等协议相关的其他事宜。

此决议自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

１

）下一笔新的授信额度得到批复前，或（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

较早之日前，对在此期限和额度内单笔融资业务的申请都有效。除非额外需求，今后公司将不再出具针对该额度内不超

过该额度金额的单笔融资业务申请的董事会决议。同时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侯为贵先生或侯为贵先生授权的有权签字

人签署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

７

、公司关于聘任二

○

一一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７．１

公司拟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二

○

一一年度境内审计机构，并提请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根据审计具体情况确定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二

○

一一年度的审计费用；

７．２

公司拟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二

○

一一年度境外审计机构，并提请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根据审计具体情况确定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二

○

一一年度的审计费用。

８

、公司关于申请二

○

一一年衍生品投资额度的议案；

８．１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授权公司针对美元风险敞口进行不超过

８

亿美元额度的保值型衍生品投资 （此额度在授权有

效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本次授权自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本公司下年度股东年度大会结束或

股东大会修改或撤销本次授权时二者较早日期止。

８．２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授权公司针对欧元风险敞口进行不超过

１．５

亿欧元额度的保值型衍生品投资（此额度在授权有

效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本次授权自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本公司下年度股东年度大会结束或

股东大会修改或撤销本次授权时二者较早日期止。

８．３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授权公司进行不超过等值

１０

亿美元额度的固定收益型衍生品（此额度在授权有效期限内可循

环使用）。 本次授权自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本公司下年度股东年度大会结束或股东大会修改

或撤销本次授权时二者较早日期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详见与本通知同日公告的《关于申请二

○

一一年衍生品投资额度的公告》。

９

、公司关于在南京市雨花台区投资研发基地项目及拟签订投资协议书的议案；

１

、同意公司在南京市雨花台区投资兴建“中兴通讯（南京）三区研发基地”项目；

２

、同意授权法定代表人侯为贵先生或侯为贵先生授权的有权签字人就“中兴通讯（南京）三区研发基地”项目签署

相关法律合同及文件；

３

、同意授权法定代表人侯为贵先生或侯为贵先生授权的有权签字人根据投资协议书就“中兴通讯（南京）三区研发

基地”项目的土地使用权付款方式与南京市雨花台区政府进一步协商并确定具体事宜及签署相关补充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并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详见与本通知同日公告的《对外投资公告》。

特别决议案

１０

、公司二

○

一

○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动议：

批准由本公司董事会提呈的二

○

一

○

年度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１

、二

○

一

○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总股本减去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

Ａ

股股东股权登记日（以下简称

“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尚未解除锁定的股权激励标的股票数，每

１０

股派发人民币

３

元现金（含税）。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已登记的股权激励计划标的股票中尚有

６２

，

４０７

，

１８６

股仍未予解锁。根据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尚未解锁的标的

股票不享有现金分红权”，如公司已登记的股权激励计划第一次授予的标的股票第三次解锁（以下简称“第三次解锁”）

于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前未完成，可享有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预案现金分红权的股份数为

２

，

８０４

，

３２４

，

４９８

股，公司以此为基

数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第三次解锁于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前完成，按照股权激励计划最多可解锁的股份数

为第一次授予的标的股票的

４５％

，即

５１

，

６８０

，

４１６

股，这部分解除锁定的股票将享有现金分红权；

２

、二

○

一

○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２

股。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总股本

２

，

８６６

，

７３１

，

６８４

股为基数，共计转增股本为

５７３

，

３４６

，

３３６

股。公司若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过程中出现零碎

股份，零碎股份将按照公司股票上市地交易所和结算公司相关规则处理，该等处理可能导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实施后的实际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总金额和转股总数量与前述预计数量存在细微差异。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二

○

一

○

年度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具体事宜，授权董事会依据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的实施情况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以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及反映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的新股本结

构，办理注册资本变更所需的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１１

、关于公司申请二

○

一一年度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动议：

（

１

）在依照下列条件的前提下，授予董事会于有关期间无条件及一般权力，单独或同时分配发行及处理本公司内资

股及境外上市外资股（下称「

Ｈ

股」）的额外股份（包括可转换为公司内资股及

／

或

Ｈ

股股份的证券），以及就上述事项作出

或授予要约、协议或购买权：

Ｉ．

除董事会可于有关期间（定义见下文）内作出或授予要约、协议或购买权，而该要约、协议或购买权可能需要在有

关期间结束后进行或行使外，该授权不得超越有关期间；

ＩＩ．

董事会批准分配及发行或有条件或无条件同意分配及发行（不论依据购买权或其它方式）的内资股及

Ｈ

股的股本

面值总额（以下简称“发行额”）各自不得超过于股东大会通过本决议案的日期本公司已发行的内资股及

Ｈ

股的股本总面

值的

２０％

，但董事会批准的（

ｉ

）供股或（

ｉｉ

）本公司不时采纳以授予或发行予本公司及

／

或其任何附属公司之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

／

或雇员之股份或购买本公司股份之权利之任何购买权计划或类似安排而发行之股份不包括在前述发行

额之中；及

ＩＩＩ．

董事会仅在符合（不时修订的）中国公司法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及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及

／

或其它有关的中国政府机关批准的情况下方会行使上述权力；

（

２

）、就本决议案而言：

「有关期间」指由本决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列三者最早之日期止的期间：

Ｉ．

在本决议案通过后，本公司下年度股东周年大会结束时；

ＩＩ．

在本决议案通过后十二个月届满之日；或

ＩＩＩ．

于股东大会上通过本公司特别决议案以撤消或更改本决议案所授予之权力之日；及

「供股」指根据向本公司所有股东（任何居住于法律上不容许本公司向该股东提出该等要约的股东除外）及（在适当

的情况下）有资格获该要约的本公司之其它股本证券持有人发出的要约，按其现时所持有的股份或其它股本证券的比

例（唯无须顾及碎股权利）分配及发行本公司的股份或其它将会或可能需要进行股份分配及发行的证券；

（

３

）董事会根据本决议案第

１

段决议发行股份的前提下，授权董事会批准、签订、作出、促使签订及作出所有其认为与

发行该等新股有关的所有必要的文件、契约和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发行的时间及地点，拟发行新股的类别及数目，

股份的定价方式及

／

或发行价（包括价格范围），向有关机构提出所有必要的申请，订立包销协议（或任何其它协议），厘定

所得款项的用途，及于中国、香港及其它有关机关作出必要的备案及注册，包括但不限于根据本决议案第

１

段发行股份

而实际增加的股本向中国有关机构登记增加的注册资本）；及

（

４

）授权董事会对本公司章程做出其认为合适的修改，以增加本公司的注册资本及反映本公司在进行本决议案第

１

段中预期的分配发行本公司股份后，本公司的新股本结构。」

１２

、关于修改《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有关条款的议案：

「动议：

为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进一步规范公司衍生品投资行为，控制衍生品投资风险，公司拟在《公司章程》中第一百六

十条中增加有关表述，以明确董事会可自行决定的衍生品投资种类。

批准依法修改《公司章程》第十章第一百六十条的相关内容，具体如下：

第十章 第一百六十条

原条款：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

（十九）批准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金额不满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百分之十的对外投资；以及公司主营业务

以外的、金额不满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百分之五的对外投资；

……

公司决定第一款第（十七）项规定的对外担保事项时，应遵循以下规定：

……

现修改为：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

（十九）批准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金额不满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百分之十的对外投资；以及公司主营业务

以外的、金额不满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产百分之五的对外投资；

……

公司决定第一款第（十七）项规定的对外担保事项时，应遵循以下规定：

……

公司根据第一款第（十九）项进行的对外投资包括证券投资及衍生品投资，其中董事会可自行决定的衍生品投资种

类包括基础资产为利率、汇率、货币，或者上述基础资产组合，实质为期权、远期、互换等产品或上述产品的组合。公司进

行证券投资及衍生品投资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三、本次会议的出席登记方法

（一）出席登记方式

１

、 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法人股东（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的法人股股东）需持其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帐户卡、法

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２

、 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３

、 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应将拟出席本次会议的确认回条以来人、邮递或传真方式送达登记地点。

（二）出席登记时间

本次会议的登记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法定假期除外）。

（三）登记地点

本次会议的登记地点为：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Ａ

座

６

楼（邮编：

５１８０５７

）。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１

、 凡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有表决权之股东均可委托一位或多位人士（不论该人士是否为股东）作为其股东代理

人，代其出席本次会议及投票。股东在填妥并交回“表决代理委托书”后，仍可亲身出席本次会议并于会上投票。在此情

况下，“表决代理委托书”将被视为撤回。委托两名以上（包括两名）代理人的股东，其代理人累计行使表决权的该股东的

股份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在本次会议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且每一股份不得由不同的代理人重复行使表决权。

２

、 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由授权股东签署或由其被委托人签署。如“表决代理委托书”由授权股东以外的

其他人代为签署的，则该“表决代理委托书”必须办理公证手续。“表决代理委托书”必须在本次会议举行前

２４

小时交到

本公司注册地方为有效。

３

、 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并进行投票表决的，该等代理人需持本人身份证、经授权股东签署的书面“表决

代理委托书”、授权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四、其他事项

（一）预计本次会议会期不超过一日，出席人员的食宿、交通费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二）会议联系人：王晗

（三）会议联系电话：

＋８６

（

７５５

）

２６７７０２８２

（四）会议联系传真：

＋８６

（

７５５

）

２６７７０２８６

五、备查文件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附件

１

：

ＺＴ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二）举行之股东周年大会之

表决代理委托书

１

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之股份数目 ﹕

与本表决代 理委托书 有关之股份 类 别

（

内资股或

Ｈ

股

２

）

﹕

本人

／

我们

３

地址为

身份证号码

股东帐户

（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乃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之股东，兹委任大会主席或

４

地址为

身份证号码

为本人

／

我们之代理，代表本人

／

我们出席于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二）上午九时正在公司深圳总部四楼大会议

室［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Ａ

座四楼；电话：

＋８６

（

７５５

）

２６７７０２８２

］举行之公司股东周

年大会及其任何续会，并按以下指示代表本人

／

我们就股东周年大会通告所载之决议案投票。若无指示，则本人

／

我们之代

理可自行酌情投票表决。

普通决议案 赞成

５

反对

５

弃权

５

１

审议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二

○

一

○

年度财务报告

２

审议公司二

○

一

○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公司二

○

一

○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审议公司二

○

一

○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５

审议公司二

○

一

○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６

审议公司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 －－

６．１

审议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申请

２３０

亿人民币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

６．２

审议公司拟向国家开发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

４５

亿美元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７

审议公司关于聘任二

○

一一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 －－ －－

７．１

审议公司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二

○

一一年度境内审计

机构

，

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审计具体情况确定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二

○

一一年度的审计费用

普通决议案 赞成

５

反对

５

弃权

５

７．２

审议公司续聘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二

○

一一年度境外审计机构

，

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审计具体情况确定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二

○

一一年度

的审计费用

８

审议公司关于申请二

○

一一年衍生品投资额度的议案

－－ －－ －－

８．１

审议授权公司针对美元风险敞口进行不超过

８

亿美元额度的保值型衍生

品投资

（

此额度在授权有效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

本次授权自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本公司下年度股东年度大会结束或股东大会修改

或撤销本次授权时二者较早日期止

８．２

审议授权公司针对欧元风险敞口进行不超过

１．５

亿欧元额度的保值型衍

生品投资

（

此额度在授权有效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

本次授权自股东大会

决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本公司下年度股东年度大会结束或股东大会修

改或撤销本次授权时二者较早日期止

８．３

审议授权公司进行不超过等值

１０

亿美元额度的固定收益型衍生品

（

此额

度在授权有效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

本次授权自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

起生效至本公司下年度股东年度大会结束或股东大会修改或撤销本次

授权时二者较早日期止

９

审议公司关于在南京市雨花台区投资研发基地项目及拟签订投资协议书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 赞成

５

反对

５

弃权

５

１０

审议及批准公司二

○

一

○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１１

审议及批准授予董事会二

○

一

○

年度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１２

审议及批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有关条款的议案

日期﹕二

○

一一年

＿＿＿＿＿＿＿＿＿

月

＿＿＿＿＿＿＿＿＿

日 签署

６

﹕

附注﹕

１．

注意﹕ 请 阁下委派代理前， 首先审阅预期将于二

○

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或该日之前派发予股东的二

○

一

○

年年度报告。二

○

一

○

年年度报告包括二

○

一

○

年度董事会报告，二

○

一

○

年度监事会报告，二

○

一

○

年度经审核的

财务报表供股东审阅。

２．

请填上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以 阁下名义登记之股份数目。如未填上股数，则表决代理委托书将被视为

与所有以 阁下名义登记之本公司股份有关。亦请填上与本表决代理委托书有关的股份类别（内资股或

Ｈ

股）。

３．

请用正楷填上全名（中文或英文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４．

如拟委派大会主席以外人士为代理，请将「大会主席或」字样删去，并在空栏内填上 阁下委派之代理之姓名

及地址。股东可委派一位或多位代理代其出席，并于表决时代为投票。受委任代理无须为本公司股东。委派超过一位代

理的股东，其代理只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表决代理委托书之每项更正，均须由签署人简签方可。

５．

注意﹕ 阁下如欲投票赞成，请在「赞成」栏内填上「（」号。 阁下如欲投票反对，请在「反对」栏内填上「（」号。阁下

如欲投票弃权，请在「弃权」栏内填上「（」号。如无任何指示，则 阁下之代理有权自行酌情投票。除非 阁下在表决代

理委托书中另有指示，否则除大会通告所载之决议案外， 阁下之代理亦有权就正式提呈大会之任何决议案自行酌情

投票。

６．

本表决代理委托书必须由 阁下或 阁下以正式书面授权的受托代表人签署。如股东为法人，则表决代理委

托书必须盖上法人印章，或经由其董事或获正式授权签署表决代理委托书之代表人亲笔签署。如表决代理委托书由委

任者的受托代表人签署，则授权该受托代表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

７．

若属联名股份持有人，则任何一位该等人士均可于大会上就该等股份投票（不论亲身或委派代表），犹如其为唯

一有权投票者。惟若超过一位有关之联名股份持有人亲身或委派代理出席大会，则仅在股东名册内有关联名股份持有

人中排名首位之出席者方有权就该等股份投票。

８．

内资股股东最迟须于大会指定举行时间二十四小时前将本表决代理委托书，连同授权签署本表决代理委托书

并经过公证之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如有）交回本公司注册办事处，地址为中国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

路中兴通讯大厦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７

）方为有效。

Ｈ

股持有人必须将上述文件于同一期限内送达位于香港湾仔皇后大道

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Ｍ

楼，方为有效。

（本表决代理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均为有效）

附件

２

中 兴 通 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ＺＴ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周年大会确认回条

致﹕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本人

／

我们

（

１

）

地址为

为贵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股份

之登记持有人

（

２

）

，兹通知贵公司，本人

／

我们出席（亲身或委托代表）贵公司于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二）上午九

时正在公司深圳总部四楼大会议室举行之股东周年大会。

日期﹕二

○

一一年

＿＿＿＿＿

月

＿＿＿＿＿

日

股东签署﹕

＿＿＿＿＿＿＿＿＿＿＿＿＿＿＿＿＿＿＿＿＿＿＿

附注﹕

１．

请按公司股东名册所示用正楷填上阁下之全名（中文或英文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２．

请填上以阁下名义登记之股份数目。

３．

请填妥及签署本确认回条，并于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或以前采用来人、以邮递或传真（按下文所述地址或

传真号码（视情况而定）方式将回条交回本公司。

就内资股股东而言﹕

交回注册办事处﹕

中国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路中兴通讯大厦

（传真号码﹕

＋８６

（

７５５

）

２６７７０２８６

）

就

Ｈ

股股东而言﹕

交回香港之主要营业地址﹕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１５

号置地广场告罗士打大厦

８

楼

（传真号码﹕

＋８５２－３５８９８５５５

）

证券代码（

Ａ／Ｈ

）：

００００６３／７６３

证券简称（

Ａ／Ｈ

）：中兴通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９

债券代码：

１１５００３

债券简称：中兴债

１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监事会决议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以电子邮件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了

《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在公司总

部四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５

名，实到监事

５

名。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二

○

一

○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并同意将此报告提交公司二

○

一

○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二

○

一

○

年年度报告全文》以及《公司二

○

一

○

年年度报告摘要和业绩公告》，并发表以下意见：

１

、公司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内控制度，《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

等文件比较完善，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比较健全；公司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召开程序、议案事项、决议执行情况等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认真履

行了信息披露的义务。

２

、公司董事、管理层勤勉尽责，奉公守法，认真执行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在执行职务时无违反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侵犯股东权益的行为。

３

、公司二

○

一

○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编制情况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二

○

一

○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等监管机构的各项

规定。公司监事会及监事保证公司二

○

一

○

年年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４

、经监事会检查，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５

、公司在与各个关联方进行关联交易时，始终遵循公平市价的原则，没有出现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经境内外审计机构审计的公司二

○

一

○

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公司二

○

一

○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公司二

○

一

○

年度坏账核销的议案》，决议主要内容如下：

同意公司对无法收回的

４

笔共计人民币

１９６

，

５５０

元应收账款进行核销。 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以前年度已对本次核销应收账

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本次核销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有关坏账核销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相关法规及财务制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况。经查验，款项所涉及的债务人均不是公司关联人。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坏账核销的事项。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公司二

○

一

○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境内外审计机构二

○

一

○

年度公司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确定境内外审计机构二

○

一

○

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二

○

一一年度境内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审议通过《公司二

○

一一年上半年拟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一、审议通过《公司二

○

一

○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意见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的《监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意见》。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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